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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请年审会计师对该报告中公司填报的内容核实并确认。 

年审会计师是否已核实确认：√是 □否  

年审会计师姓名：冯颖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注：如选是请继续填写后续内容。 

二、 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含商誉资产组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 

朱文光、赵春贤 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

第 020083号 

可收回金额 包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

值低于其可收回金额 

 

三、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含商誉

其他减值迹象 现金流或经营利润

持续恶化 

是  专项评估报告 包含商誉资产组账

面价值低于其可收



资产组 回金额 

 

四、 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含商誉资产

组 

将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华宁

热电有限公司作为一个

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

定，对因企业合并形成的

商誉，由于其难以独立产

生现金流量，企业应自购

买日起按照一贯、合理的

方法将其账面价值分摊

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并据此进行减值

测试。这些相关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

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

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京隆发电收购

华宁热电，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可以借此次收购

进行电网切改，提高自身

售电电价，因此应将京隆

发电与华宁热电作为一

496,818.23万元 在整个资产组进行分摊 69,750.55万元 



个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

测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否  

按上述表格填写前会计期间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构成（如有差异）。 

（一） 变更前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 - - - - - 

 

五、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一） 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1.有序交易假设：有序交易，是指在计量日前一段时期内相关资产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 

2.资产组持续使用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组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式在原址持续使用； 

3.假设公司现行所遵循的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改变； 

4.假设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业务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7.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8.假设有关金融信贷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外汇汇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9.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对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活动重大不利影响； 

10.公司在未来经营期内经营范围、方式不发生重大变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经营能力、业务

规模、业务结构等状况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动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即本评估是基于基准日的经营能力、业务规模和经营模式持续经营，不考虑其可能超、



减产等带来的特殊变动； 

11.公司现有资产及新增资产按照公司现行的折旧摊销政策进行折旧摊销； 

12.公司在未来的经营期内，其销售和管理等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仍将保持其近几年的变化趋势，并随营业规模的变化而同

步变动； 

13.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评估测算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及价值体系； 

14.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15.评估人员所依据的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交易数据等均真实可靠； 

16.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 

17.假设预测期内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流入为均匀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流出。 

 

（二） 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

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含商誉资产组 

55,800.44万元 13,950.11万元 69,750.55万元 458,602.10万元 496,818.23万元 

 

（三） 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公允价值层次 公允价值获取方式 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 

-   - - - - 

 



前述信息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否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预测期间 
预测期营业

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

率 

预测期净

利润 
稳定期间 

稳定期营

业收入增

长率 

稳定期利

润率 

稳定期净

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

现金净流

量的现值 

内蒙古京隆

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含商

誉资产组 

2021年-2025

年 

2021 年

4.99%；2022

年 0%；2023

年 0%；2024

年 0%；2015

年 0% 

不适用 不适用 2025年后 0% 不适用 不适用 8.39% 458,676.89

万元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四） 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账面

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减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

商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值

损失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含商誉

资产组 

496,818.23万元 458,676.89万元 38,141.34万元 25,460.71万元 31,534.45万元 38,141.34万元 

 

 

六、 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绩

承诺 

是否完成业绩

承诺 
备注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含商誉

资产组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含商誉

资产组 

69,750.55万元 31,534.45万元 38,141.34万元 否 否  

 

七、 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首次业绩下滑

50%以上的年度 

下滑趋势是否

已扭转 
备注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含商誉

资产组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含商誉

资产组 

69,750.55万元 31,534.45万元 38,141.34万元 2017年度 否  

 

八、 未入账资产 



□是√否  

 

 


